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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
关于大力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的实施意见
                    2016年5月3日
各乡镇党委、人民政府，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县级机关、企事业各单位：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县战略，大力引进桐庐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加快推进我县产业转型升级，特制定本办法。

一、总体目标
紧紧围绕桐庐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五年内引进培养并重点支持100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其中国家“千人计划”、省“千人计划”、杭州市“521”计划人选10名左右。
二、引进对象
坚持国内与海外并重，大力引进符合我县产业发展急需的、带项目、带技术的“高、精、尖、缺”人才和团队，重点引进和集聚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的创新创业人才。具体应符合以下条件：

1.年龄一般不超过55周岁，在海内外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
2.每年在桐庐工作不少于6个月；
3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其技术成果国内领先，近期具有产业化开发前景；

4创业人才须为企业主要创办人且为第一大股东；
5.所在企业税收管理须在桐庐县范围内。

特别优秀的高层次人才(团队)，可破格申报。

三、政策扶持
（一）创业扶持
自主创业企业，通过项目申报、评审后，按照A、B、C、D四类项目分类推荐意见，提交县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和县委、县政府审定后，予以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可享受以下政策：

1．项目资助。按照A类、B类、C类、D类项目分别给予最高500万元、3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助；
2．银行贷款贴息。按照A类、B类、C类、D类项目给予两年期最高500万元、3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银行项目贷款的利息补贴；

3．办公场所补贴。根据项目实际需要，安排合适的办公、生产、经营场所，并通过先交后补的形式，给予企业自设立或引进年度起三年办公场所的全额租金补贴（享受面积为每人不超过15平方米，每个企业最大享受面积不超过500平方米）。

4．科研支持。高层次人才来我县创办企业的，对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技术所有权转让或5年以上非独占许可使用权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5．大赛资助。对落户我县的创业项目参加国内外知名创业大赛获奖，给予同等资助，最高不超过30万元。2年内已获得同类资助的个人（团队）来我县创业的，享受同等待遇。

6．产业基金扶持。对于政府产业基金投资初创期、中早期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项目，可以采取一定期限收益让渡、约定退出期限和回报率、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收取一定的收益等方式给予适当让利。
对由顶尖人才参与或已进入产业化阶段，市场潜力大，能够引领和带动当地产业发展的项目实行“一事一议”制度。
（二）人才激励
1．人才计划资助。对引进并落户，与用人单位签订一般不低于5年工作或服务协议，以桐庐地上报入选国家“千人计划”、省“千人计划”、杭州市全球引才“521”计划人选，除享受省市政策扶持外，县财政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30万元的资助。
2．人才住房保障。引进的国家“千人计划”、省“千人计划”、杭州市全球引才“521”计划专家等来桐创新创业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可优先安排人才公寓；未租用人才公寓的，可申请每人每月2000元的个人住房租金补贴，补贴三年。自购首套商品房且房源在桐庐范围内，可给予购房款50%（最高不超过50万元）的购房补助。
3．骨干人才扶持。企业（不含国有〔集体〕企业单位及分支机构）引进岗位需要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可申请入住人才公寓；未租用人才公寓的，分别给予每人每月1000元、500元的生活津贴，生活津贴发放两年。自购首套商品房且房源在桐庐县范围内，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或正高职称，或引进需要的在县工业重点企业工作担任副总以上职务的高级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可申请享受购房补助20万元；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或副高职称，或高级技师，可申请享受购房补助10万元。购房补助政策所需资金由县财政和企业共同承担，其中县财政承担60%，企业承担40%。企业主要研发人员，其个人占有发明专利不少于2项（多人共有的专利，必须排名前两位），经评审认定，可同等享受人才生活津贴和购房补助。
4．优化服务保障。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来桐创新创业的，由用人单位协助办理户口和人事关系迁移手续，本人不愿意迁移户口的，可办理人才居住证。其配偶、未婚子女可随调随迁，对其配偶尽可能按其原单位性质帮助落实工作，子女入学享受本县居民子女同等待遇，按照就近就便原则，由县教育部门妥善安排。积极为高层次人才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医疗卫生服务，每年组织企业副高职称以上和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参加一次健康体检。
5．杰出人才激励。积极宣传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各类优秀人才典型事迹，每两年开展一次杰出人才评选活动，对入选者给予一次性2万元的资助。
（三）社会引才
1.建立市场引才机制。鼓励企业、风投机构、人才中介机构以及各类高层次人才，参与我县引才工作，对推荐高层次人才入选国家“千人计划”、省“千人计划”、市“521”计划人选的，给予30万元、20万元、10万元的引才资助。
2.强化企业引才平台建设。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企业建立省级、市级院士专家工作站的，给予30万元、20万元的建站资助；企业建立国家级和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给予20万元、10万元的建站资助；企业建立市级专家工作站的，给予10万元的建站资助。鼓励和引导企业建立年金制度，完善对高层次人才的薪酬激励保障，对企业引进杭州市D类以上人才每年给予年金50%的补助，最高不超过5万元。鼓励企事业单位柔性引才引智，对引进国外智力的项目、钱江特聘专家给予一定资助。

3.建立海外人才联络站。搭建国际化人才引进平台，依托海外协会、中介组织设立的海外高层次人才联络站，对经审核引才工作成效明显的每年给予最高15万元工作经费补助。

五、工作要求
县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的组织领导和统筹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具体组织实施。相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严格项目申报评审。要拓展人才引进渠道，积极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招才引智活动。要建立完善人才资金投入机制，确保对创新创业人才的引进、培育和资助资金到位。要建立沟通协调机制，有效统筹各方资源，增强工作合力，及时为高层次人次提供职称评审、资助申报、出入境、医疗、子女就学等方面优质服务。
六、附则
（一）本办法中资助对象为税收管理在桐庐县范围内企业，涉及人才和项目须符合县产业发展导向。
（二）同一人员、产品、项目、标准获得多项资助的，按“从优、从高、不重复”原则进行资助。同一项目在低等次已作资助的，晋升到高等次时，只资助差额部分。
（三）本意见自发文之日起实施。原《关于大力实施人才强县战略的意见》（县委〔2004〕25号）、《关于加大人才保障力度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县委〔2009〕27号）、《关于印发〈“创业桐庐·人才引领”工程实施办法（试行）〉等五个办法的通知》（县委办〔2011〕123号）、《关于加快引进优秀高校毕业生来桐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县委办〔2012〕138号）文件自行废止。其它我县已发布的各项人才政策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
（四）本意见自下发之日起试行两年，由县委组织部（人才办）、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科技局、县财政局等部门在职责范围内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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